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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报废登记不履行法定职责

武威道路运管局行政不作为成被告

【基本案情】

2009 年 11 月，原告刘桂英将从他人手

中购得并从事经营的出租车行驶证、 营运证

交给被告武威市运管局内设的出租车管理科

负责人，申请对该车辆进行报废、更新登记。

被告一直不作答复。 2010年 5月 10日，因该

车达到报废标准， 公安交警部门对其进行注

销登记。 2013年 2月 21日，原告再次向被告

递交车辆报废、更新登记申请，但被告一直答

复。 经原告询问，被告称，原告的申请超过时

限，且材料不全，因此不予办理相关登记。 原

告以被告行政不作为为由， 向凉州区法院起

诉，请求判令被告履行出租车办理报废、更新

登记手续。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 原告于 2009 年 11 月将车

辆进行报废、更新登记的相关手续递交给被

告下设的出租车管理科负责人，因该科负责

人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其接受原告的相关手

续后， 应视为被告已接收到原告的申请手

续， 被告有义务对原告的申请作出相应答

复。 被告收到原告相关材料后，未有任何表

示，已超过法定期限，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行政不作为，遂判决责令被告限期作出相

应的具体行政行为。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

未上诉。

出租起重机吊装过程引发事故

酒泉安监行政处罚超职权范围

【基本案情】

2011年 10月 10日， 原告上海至圣工

程机械有限公司出租给甘肃龙宝公司的

QUY1000履带起重机，在酒泉市肃州区工

业园区华锐风电科技（甘肃）有限公司厂区

进行 MW 风电机组机舱的吊装过程中，该

起重机发生倾覆，造成 5人死亡 1人受伤的

事故。酒泉市安监局于 2012年 7月 23日依

据有关条例规定，决定给予上海至圣公司罚

款 25万元的行政处罚。上海至圣公司不服，

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虽系有行政处罚权

的行政机关，但对原告的处罚超出了其法定

职权范围。判决撤销被告安监局的行政处罚

决定。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儿童活动场所存严重火患

消防作出临时查封决定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1日上午9时30分， 被告兰州市

公安消防支队对原告天下宝贝园公司进行消防

监督检查时，发现存在火灾隐患，遂责令原告于

2012年3月22日前加以改正。当日，被告还对原

告的营业区域及配电箱进行了查封， 并制作了

《临时查封告知笔录》和《临时查封现场笔录》。

次日，被告经集体研究作出了兰公消封字[2012]

第0006号《临时查封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原

告。原告不服，向兰州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

复议维持后，原告向城关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认定原告经营的“天下宝

贝园孕婴童生活广场”为儿童活动场所，存在

的火灾隐患已经达到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程

度， 并作出临时查封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法

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肃州区政府《批复》程序违法

被法院责令采取补救措施

【基本案情】

2005年4月15日， 肃州国土分局作出肃国

土发〔2005〕27号《关于原酒泉市怀茂建新农场

的调查及处理意见》，决定收回建新农场912.5

亩土地，注销土地使用证，将其中300亩调整给

兴茂公司耕种，其他612.5亩作为存量土地，保

持地貌不变。同年8月25日，被告肃州区政府作

出酒肃政发〔2005〕185号《批复》，同意肃州国

土分局上述处理意见， 并将此文下发至怀茂

乡政府。 但肃州国土分局未对建新农场的土

地使用证办理注销手续。2011年1月21日，原告

高建新向酒泉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确

认被告作出的185号《批复》违法。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肃州区政府作出的《批复》

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属无效行政行为。 区

政府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省法院二审认

为，被诉 185号《批复》是肃州区政府履行法定

职权的行为，肃州国土分局无此职权，本案适

格被告是区政府。 该《批复》认定事实不清，主

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定程序，判

决确认肃州区政府作出的 185号《批复》违法，

并责令肃州区政府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本报讯（记者李辉 董子彪）1月 26日，省高院首次发布 2014年度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十大案例。 这十个典型案例是从全省各中级法院推荐和省高院审结的行

政案件中筛选出来的，涉及的行政管理领域包括房屋登记、土地登记、社会保障、工伤认定、消防、食品监管、安全生产监管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等，大部分都是涉及民

生的案件。 经过法院审理，判决撤销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 5件，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 2件，裁定准许撤诉的 3件。

清洁工被撞亡申请工伤认定遭拒

法院判决天水人社局予以受理

【基本案情】

原告李双成之妻令九女生前为甘肃省

武山县环卫公司清洁工，2012 年 5 月 6 日

下午，令九女在工作中被违章车辆撞伤，经

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 2013年 4月 24日，

李双成向人社局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人

社局当日以死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

不予受理。 李双成不服，向秦州区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人社局做出的不予受

理通知，并判令其做出工伤认定。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人社局以死者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为由不予受理， 没有法律根据，判

决撤销人社局的不予受理通知，依法作出工

伤认定。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

审判决人社局对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

依法予以受理，并对令九女的死亡是否构成

工伤作出认定。

(节选部分案例）

1.天下宝贝园商贸有限公司诉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消防行政强制案

2.高建新诉肃州国土分局《批复》违法案

3.王红亮诉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分局食品行政处罚案

4.冯建华诉庆阳市医疗保险局社会保障行政给付案

5.上海至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酒泉市安监局安全生产管理行政处罚案

6.李双成诉天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

7.王玉娟诉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8.刘桂英诉武威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9.马哈力麦诉广河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登记案

10.张玉兰诉武威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

十大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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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院首次公布

2014年度行政审判十大案例

征地因未签字不给支付补偿款

村民告镇政府要求信息公开

【基本案情】

原告王玉娟与丈夫廉正于 2002 年 4 月

离婚后,与两个孩子一起生活，户口虽已与廉

正分开，但是土地并没有进行分割。 2010 年，

镇政府征地时，廉正本人不同意征地，拒绝在

征地手续上签字， 被告马跑泉镇人民政府据

此未给该户支付补偿款。 原告王玉娟要求查

阅镇政府关于征地的相关信息， 被告以原告

主体不当为由予以拒绝。 原告遂向麦积区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公开相关信息。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 原告对涉及其切身利益的相

关信息，申请行政机关公开有关政府信息，符

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 为此，在

法院的督促、建议下，被告将原告诉请的相关

信息即征地公告、 补偿费发放单等交由原告

查阅，原告提出撤诉申请。


